
泰州市建设工程项目农民工维权告示牌
工程名称 XXX 工程项目

建设单位
单位名称 XXX 公司

项目负责人 XXX 联系电话 13XXXXXXXXX

施工总承包单位

单位名称 XXX 公司

项目经理 XXX 联系电话 13XXXXXXXXX

劳资专管员 XXX 联系电话 13XXXXXXXXX

分包单位 1 负责人 XXX 联系电话 13XXXXXXXXX

分包单位 2 负责人 XXX 联系电话 13XXXXXXXXX

分包单位 3 负责人 XXX 联系电话 13XXXXXXXXX

分包单位 4 负责人 XXX 联系电话 13XXXXXXXXX

分包单位 5 负责人 XXX 联系电话 13XXXXXXXXX

监理单位 1
单位名称 XXX 公司

项目总监 XXX 联系电话 13XXXXXXXXX

当地建设主管部

门

单位名称 XXX 局

地址 XXX 路 XXX 号 投诉电话 XXX

当地劳动保障

保障监察机构

单位名称 X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地址
泰州市

XXX 路 XXX 号
投诉电话 12333

法律服务

劳动仲裁机

构

XXX 市区劳动

人事争议仲裁

院

地址及电话 XXX

法律援助机

构

XXX 市区司法

局
地址及电话

公共法律服

务电话
12348

项目护薪员

1
联系电话

项目护薪员

2
联系电话



维权提示

亲爱的农民工朋友：

感谢您的辛勤劳动。为了更好维护您的合法权益，请您

在务工和维权过程中注意以下事项：

1.进场务工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。

2.在务工期间，应遵守用人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按时

按量完成工作任务，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。

3.在务工过程中，请注意收集并妥善保存以下材料：劳

动合同书、用于发放工资的银行卡、工作证或上岗牌、考勤

记录、工资条、从用人单位领取工资的相关凭证、收取押金

的凭据、健康证等。

4.当工资被拖欠时，应及时向专职劳资管理员反映，专

职劳资管理员 2 日内未能解决拖欠问题的，可向项目部负责

人提出申诉。项目部未能及时解决的，可持本人身份证及上

述相关证据材料向当地的行业主管部门或劳动保障监察机

构申诉。

5.在维权过程中应遵守法律法规，理性维权，不要以过

激违法行为作为您的维权方式。

考勤公示栏 工资公示栏


